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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函
地址：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

承辦人：林可睿

電話：02-24201122分機1831

傳真：02-24282925

電子信箱：carrie17@mail.klcg.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更貳字第108027017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說明一 (376570000A_1080270179A00_ATTCH1.pdf、

376570000A_1080270179A00_ATTCH2.pdf)

主旨：為建立本市都市更新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敬請貴公會於

108年12月1日前提供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專業估價者名

單，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規定、本府108年10月22日召開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之本府應配合辦理事項」第3次研商會

議紀錄辦理。

二、有關本市都市更新專業估價者之資格條件、應備文件、注

意事項如下：

(一)資格條件

１、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且連續執業滿三年

以上(指提出申請年度往前推算滿三年)。

２、簽證一個以上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權利變換計畫

估價或三個以上已報核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估價

者。

３、未曾受所屬執業相關法令規定懲戒處分者。但經受懲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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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處分後逾四年者，不在此限。(由當事人自行切結，

並於切結書中載明當事人負有主動告知義務，以利後

續審查作業)。

４、未曾經法院判決確定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

等犯罪行為者。(由當事人自行切結，並於切結書中載

明當事人負有主動告知義務，以利後續審查作業)。

(二)應備文件

１、資格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切結書。

２、簽證估價者之開業證書、考試合法依法領有之證書。

３、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注意事項

１、對象為專業估價者。

２、專業估價者請勿重複向不同公會提出報名。

正本：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臺北市

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府地政處、本府都市發展處(住宅及都更科)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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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修正之本府應配合辦理事項」第 3 次研商會議 

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10月 22日（星期二）上午 8時 4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 1樓市民接待室 

参、主 持 人：陳振乾副處長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本市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報告說明：（略）            紀錄：林可睿 

陸、發言要點： 

一、 本府地政處 

（一） 基隆目前未設有估價師公會，另查僅一位估價師，先予說明。 

（二） 考量本市訂定專業估價者名單之資格條件，建議以估價者為對象，而

非估價師事務所，以維持品質。 

柒、會議決議： 

一、 議題一：訂定本市建議專業估價者名單之資格條件、報名方式、應備文

件及注意事項等內容。 

決議： 

（一）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50條第 4項規定辦理。 

（二） 本府參考目前已發布之中央及各縣市訂定之資格條件、報名方式、應

備文件及注意事項等內容，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08 年 5 月 1 日北市

都新事字第 1083006443號函內容作為修訂方向，微幅調整後，有關本

市之資格條件、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等內容如下： 

1. 資格條件 

(1) 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且連續執業滿三年以上(指提出申

請年度往前推算滿三年)。 

(2) 簽證一個以上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更權利變換計畫估價或三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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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報核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估價者。 

(3) 未曾受所屬執業相關法令規定懲戒處分者。但經受懲戒處分後逾四

年者，不在此限。(由當事人自行切結，並於切結書中載明當事人負

有主動告知義務，以利後續審查作業)。 

(4) 未曾經法院判決確定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者

。(由當事人自行切結，並於切結書中載明當事人負有主動告知義務

，以利後續審查作業)。 

2. 應備文件 

(1) 資格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切結書。 

(2) 簽證估價者之開業證書、考試合法依法領有之證書。 

(3)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3. 注意事項 

(1) 對象為專業估價者。 

(2) 專業估價者請勿重複向不同公會提出報名。 

（三） 將函詢中央及鄰近縣市之建築師公會及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等提供專業

估價者名單，例如：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社團法人新

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

公會或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

公會、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 

二、 議題二：訂定本市專業估價者選任建議事項，供選任權利變換專業估價

者執行參考。 

決議： 

（一）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50條第 2項規定辦理。 

（二） 本府參考新北市政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桃園市政府公告內容，以

新北市政府 108年 9月 18日新北府城更字第 1084218893號函內容作

為修訂方向，微幅調整後，訂定本市專業估價者選任建議事項，供選

任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執行參考（詳附件）。 

柒、散會：上午 10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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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選任建議事項 

一、實施者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以公開、隨機方式辦理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相關建

議如下： 

(一)以本府公告之本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內專業估價者為

抽籤對象。 

(二)實施者除應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换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選任正取二家外，備

取三家。但同一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選任之專業估價者所隸屬之事務

所不得重複。 

(三)實施者除應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外，得視需求通

知相關公會或本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內之專業估價者

出席。 

(四)實施者應優先委任正取之事務所，當雙方無法完成委任時，再依序委任備

取之事務所。 

(五)實施者應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將專業估價者選任過

程及委任結果納入權利變換計畫書內，並於自辦公聽會中說明。 

(六)實施者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檢附下列選任專業估價者文件： 

1.簽到簿。 

2.選任紀錄(檢附抽籤當時本府公布之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選任過程照

片、經主持人及見證人簽章之選任結果等相關資料。) 

3.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通知之相關證明文件。 

4.選任過程(含成立或未成立委任之理由)及其結果說明等相關資料。 

二、實施者無法與正取及備取專業估價者成立委任或終止、解除委任者，應主

動敘明理由報經本府備案後，再行重新辨理選任相關作業。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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